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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 

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

大会于 2015 年 4 月 19 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。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

表共 20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950.35 万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9.17%。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

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连军主持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审议并以记名

投票表决方式表决，通过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

行性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拟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“广西红墙新材料有

限公司 25 万吨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项目二期”修改为“广西红墙新材料有限公

司年产 3万吨聚羧酸减水剂大单体项目”，并对补充流动资金规模进行合理调整，

修改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： 

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，拟投资

于以下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募投项目”）：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
总投资（万

元） 

募集资金使用

金额（万元）
实施主体 

河北红墙新材料有限公司 20 万

吨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及企业

研发中心项目 

13,072 12,072
河北红墙新材料有限

公司 

广西红墙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

万吨聚羧酸减水剂大单体项目 
9,347 9,014

广西红墙新材料有限

公司 

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年产5.5万吨高性能混凝土外加

剂项目 

3,530 3,180
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

有限公司 

补充流动资金 15,000 15,000
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

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

合计 40,949 39,266 — 

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，募集资金不足



 

 

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。 

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，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，公司可根

据市场需要和项目实施进度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行投入，待募集资金到位后

予以置换。 

本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5950.35 万股，反对股数 0股，弃权股数 0股，赞成股

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5950.35 万股，反对股数 0股，弃权股数 0股，赞成股

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决议》签署页。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王晨清 

  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

决议》签署页。） 

 

 

 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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